行政楼会议室使用暂行办法

为了规范行政楼会议室（含接待室）的使用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会议室概况

行政楼会议室（含接待室）共8个，分别为：101会议室、105接待室、201会议室、202会议室、307会议室、406会议室、604会议室、704会议室。

（一）101会议室：可以召开100人左右规模会议。

（二）105接待室：可以召开20人左右规模会议。主要用于学校领导对外接待和座谈交流。

（三）201会议室：可以召开70人左右规模会议。
（四）202会议室：可以召开10人左右规模会议，同时作为201会议室的配套候会室。

（五）307会议室：可以召开10—15人规模会议。
（六）406会议室：可以召开40人左右规模会议。
（七）604会议室：可以召开35人左右规模会议。主要用于学校领导召集的有关会议等。

（八）704会议室：可以召开40人左右规模会议。主要用于学校领导召集的有关会议等。

二、使用程序及使用原则

（一）使用程序
1、使用会议室需要安排周历的：使用单位经办人需填写《周历安排征集表》，确定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主持人、负责部门以及对会议室的要求，经使用单位负责人审核、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报送党政办编排周历，由会议室管理人员负责安排。
2、借用会议室不需要安排周历的：申请单位经办人需填写《行政楼会议室使用申请表》，确定会议时间、地点、事由、负责部门以及对会议室的要求，经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核后，报送党政办协调安排。

（二）使用原则
行政楼会议室在使用申请上坚持有序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；谁申请、谁使用、谁负责的原则；重要会议、紧急会议优先的原则。
三、会议室管理使用制度
（一）管理制度
1、行政楼会议室（含接待室）日常管理由后勤服务集团负责，党政办负责协调和监督。
2、后勤服务集团应指派专门管理人员，协助会议主办单位做好各项会务服务工作，负责维护好会议室内的音响、投影仪等设备，保证会议用品的安全和完整，做到定期调试、定期打扫，做好交接验收。
3、使用单位在使用期间要负责维护好会议室内音响、投影仪等设备，以及会议用品的安全和完整。与会人员应自觉维护会议室的环境卫生，遵守会议室有关管理规定。
4、使用单位在会议结束后应及时和会议室管理员做好交接工作。

（二）使用制度
1、会议室的申请使用采取书面申请的方式，使用单位应提前提出申请，先申请先使用。

2、周历表上安排的会议，由会议室管理人员负责安排；非周历表上安排的会议，由党政办协调安排。

3、经校领导批准的重要会议优先安排会议室，保证重要、紧急会议的召开。若各单位预定的会议室与学校临时安排的重要会议发生冲突，由党政办负责统筹调整，使用单位须服从安排。

4、会议室原则上不外借，不安排其他用途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附件：1.《周历安排征集表》
      2.《行政楼会议室使用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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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  ）周周历安排征集表

	日 期
	时 间
	内         容
	主持人
	地 点
	负责部门

	
	
	
	
	
	

	经办人
	

	单位负责人

意  见
	

	校领导

意  见
	

	备  注
	请于前一周星期五下午下班前填好，报送党政办公室（行政楼608）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办公室  制
行政楼会议室使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
	会议室名称
	

	申请事由
（会议主题）
	

	会议时间
	

	参会人员
（人数）
	

	使用时限
	

	需使用设备
	需要□            不需要□

	经办人
	

	申请单位领导意见
	

	党政办意见
	


 备注：

1.会议室开门时间、茶水等事宜请各单位自行与会议室管理员美心（15880706321）联系。

2.会议室音响、投影仪等设备使用请各单位自行与设备技术人员阿贵（15359531269）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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